
乘客須知公共交通工具車輛
公共交通工具

巴士
公共巴士按既定時間表和
固定路線提供服務，並只
會在指定的巴士站或總站
上落乘客。

電車
電車在香港島北岸，沿堅
尼地城至筲箕灣的固定路
軌上行走，並只會在指定
的電車站上落乘客。

西北鐵路(輕鐵)  
輕鐵車輛在屯門及元朗的
固定路軌上行走，沿途設
有指定的車站。為安全起
見，輕鐵大部分路軌和專
用區都用圍欄圍起，任何
人未經許可，嚴禁進入。

綠色專線小巴（提供專線
服務的公共小型巴士） 

綠色專線小巴按固定路線
及時間表提供服務。在綠
色專線小巴途中可以停車
的地方，你可截停綠色專
線小巴登車，或要求司機

停車讓你下車。司機除可
在某些道路上的「不准停
車」限制區停車，亦可在綠
色專線小巴站或停車處停
車。綠色專線小巴車身黃
色，車頂綠色。

紅色小巴（提供非專線服
務的公共小型巴士）

除了一些設有「禁止公共小
型巴士駛入」標誌的道路
外，紅色小巴可在大部分
道路上行駛。在紅色小巴
可以停車的地方，你可截
停紅色小巴登車，或要求
司機停車讓你下車。紅色
小巴除會受一般適用於所
有車輛的停車限制外，還
會受只適用於公共小型巴
士的「不准停車」限制區限
制。司機也可在紅色小巴
站或停車處停車。紅色小
巴車身黃色，車頂紅色。 

市區的士（紅色的士） 
市區的士可在全港提供服
務，但不得在大嶼山封閉
道路（包括東涌路）營運。

新界的士（綠色的士）
除荃灣、沙田、將軍澳及
大嶼山外，新界的士可在
新界大部分地區行駛，更
可接載乘客往返香港國際
機場的客運大樓與新界某
些地域。除了沿指定路線
駛往某些大型基建或鐵路
站外，新界的士不可接載
乘客到市區的目的地。「新
界的士許可地區終止處」

計劃行程

運輸署的手機應用程式提供
一站式的點到點公共交通路
線查詢服務，以便市民預先
計劃行程。你可透過智能流
動電話或桌上電腦使用該應
用程式搜尋乘車路線。（請
參閱「更多參考資料」）

交通標誌會在適當路口豎
立，提示新界的士司機可
營運的範圍。

大嶼山的士（藍色的士）
大嶼山的士只服務整個大
嶼山和赤鱲角，包括香港
國際機場。 

第三章  乘客須知



乘客須知乘搭巴士
乘搭巴士

只可在巴士抵達車站及停
定時上落車。在巴士站候
車時，切勿站近行人路的
邊緣。你應排隊等候，這
樣才可更安全快捷地上
車。排隊時切勿阻塞行人
路。如車站設有排隊欄杆／
標記，便應沿欄杆／標記排
隊。切勿站在馬路上，或
迫使其他行人踏出馬路。
應先讓使用輪椅的乘客及
殘疾人士上車。當巴士駛
離車站時，切勿走出馬路
截停巴士。

於巴士站候車，你須向駛
近的巴士發出清楚信號，
巴士才會停下來，讓你上
車。巴士駛近時，要站後
一點，待巴士完全停定
後，方可上車。如只有一
個共同出入口，應先讓乘
客下車，然後才上車。如
巴士過於擠擁，應等候下
一班車。提防有單車會在
巴士與行人路或路旁之間
駛過。

上車後，應行入車廂，如
車上有空位，便應坐下。
切勿站在上層、樓梯或出
入口附近的黃線以外。至
於輪椅使用者，應使用鎖
定裝置固定輪椅。如有關
愛座，長者、殘疾人士、
孕婦或其他有需要人士便
可使用。

在車上站立時，應緊握適
當的扶手。如座位設有安
全帶，坐下時便應繫上。
請讓座給有需要人士，例
如長者、殘疾人士、孕婦
或攜同幼兒的人士。切勿
與司機談話或分散其注意
力。除非遇有緊急情況，
否則切勿干擾或嘗試操作
緊急出口。

如要在下一站下車，應在
適當時候按動電鈴或類似
裝置，及早通知司機。留
意巴士報站廣播。切勿在
車門正在打開或關閉時 
下車。

下車後如想橫過馬路，應
須待巴士離去後，並能夠
看清楚道路兩邊的情況
下，方可橫過。如巴士仍
停在站上，應在遠離巴士
站的地方才可橫過。切勿
靠近巴士前或後橫過馬路。

在公共運輸交匯處或巴士
總站，應提防有巴士或其
他車輛駛入或開出。



乘客須知

乘搭電車

乘搭巴士的規則和指示亦適
用於乘搭電車，但在登上電
車或前往電車站時，要格外
小心。

如電車站設有安全島，你應
依照《過馬路守則》橫過馬
路前往安全島。下車後，應
先在安全島上稍候，再依照
《過馬路守則》返回行人路。
如安全島與行人天橋或行人
過路處相連，你便應使用這
些過路設施。

如電車站並沒設有安全島，
你應先在行人路上等候，待
電車停定及其他車輛在黃色
「停車」線前停下後（請見第
58頁及第127頁），才可橫
過馬路登上電車。同樣地，
你不應下車或橫過馬路，除
非能確定路面情況安全。 

電車未停定時，切勿嘗試登
車或下車。 

切勿在電車的梯級站立，及
避免在上層站立。

切勿與電車司機談話或分散
其注意力，也不可觸碰車上
的控制器。 

乘搭輕鐵車輛

在月台上，應在黃線後面
排隊候車。列車到站後，
應先讓車上乘客下車，然
後上車。上車後應盡量走
到車廂中間，切勿阻塞車
門。 車輛會有下一站的報
站廣播。當車門正在打開
或關閉時，亦會有提示。

乘搭輕鐵車輛或電車

輕鐵車站設於路軌旁邊的
月台上。在往返月台或行
人路時，應使用正式的過
路設施，包括行人天橋、
行人隧道及「綠色人像」過
路處。如沒有正式的過路
設施，應加倍小心及遵照
《過馬路守則》過路。



乘客須知乘搭公共小型巴士、的士或私家車
乘搭公共小型巴士或的士

如要召喚的士或公共小型
巴士，應在安全的地方候
車。如附近有的士站或公
共小型巴士站或你擬乘搭
路線的車站，便應前往這
些車站候車。在不准上落
客的禁區，例如路邊劃有
雙黃線或單黃線（在禁區時
段）的地方，乘客不應在這
些地方候車。

候車時，應站近路邊，但
不可太靠近馬路或站在馬
路上，及在的士或公共小
型巴士駛近時，應向司機
發出清晰的信號。 

除非車輛已停定，而司機
已打開車門或知道你正準
備上車，否則你不可踏出
馬路或試圖上車。如車輛
停在對面馬路，你應確定
司機是為接載你而不是為
其他原因而停車，然後才
可依照《過馬路守則》橫過
馬路上車。

盡可能在行人路或馬路旁
上落公共小型巴士或的士。

乘搭公共小型巴士或的士

時，如座位裝有安全帶，
必須佩戴。

乘搭的士時，應預先指示
司機，好讓司機可以安全
地執行。乘客應遵守適用
於私家車乘客的規則及指
示（請見本頁）。

除非對司機發出指示，否
則不可與司機談話，也不
可在車輛未完全停下時嘗
試直接繳付車費給司機。

如乘搭公共小型巴士時要
在中途下車，應按動下車
電鈴（如有）或預早通知
司機，讓司機有時間安全
停車。待公共小型巴士停
定，才可離開座位。

的士前座乘客如須在馬路
的一邊下車時，應遵照本
頁有關私家車乘客在馬路
上落車的指示。

私家車乘客

在私家車停定後，才可上
落車。盡可能在行人路或
馬路旁上落車。不可在危
及他人或妨礙行人的情況
下開啟車門，也不可讓車
門一直打開。

乘客如須在馬路上落車，
應確定情況安全，才可打
開車門，在必要時可要求
司機協助。應把車門稍為
打開，環顧四周（尤其是 
後面）和小心聆聽，並特
別留意是否有單車或電單
車駛近。當沒有車輛駛近
時，方可下車，然後站在
車旁，並迅速關上車門。
這時再次環顧四周，如無
車輛駛近，便可繞過私家
車後面，行至行人路或馬
路旁。

安座後，扣上安全帶。如
座位裝有安全帶，所有乘
客均須時刻佩戴（其他資
料，請見第43頁）。

車輛行駛時，不可分散司
機的注意力，也不可觸碰
車上任何控制器或車門門

鎖。不可把任何物件拋出
窗外，也不可把身體任何
部份伸出窗外。

如車輛裝有安全氣袋，應
與氣袋出口保持適當距
離。如無必要，不要坐近
或靠近氣袋出口。 

（第43頁至第46頁載有更
多關於安全帶及安全氣袋
的資料。） 

（第八章「道路語言」載 
有本章所述的交通標誌、 
交通燈號及道路標記 
圖樣。）



乘客須知殘疾人士
公共交通服務

公共交通工具如巴士、公
共小型巴士、的士、鐵路
及電車，都設有各種無障
礙設施方便殘疾人士。

視障人士

凹凸紋引導徑可引導視障
人士在公共交通交匯處和
輕鐵月台走動，及往返附
近公眾常到的地方。

視障人士可攜同導盲犬上
車。上車後，可坐在最近
的優先座（如有）。巴士、 
公共小型巴士及的士設有
點字及摸讀字牌，讓視障
人士知道車輛登記號碼及／
或客戶服務熱線。

在巴士及輕鐵上，乘客可
聽到下一站的報站廣播。
當車門正在打開／關閉時，
乘客亦會聽到蜂鳴器的 
提示。

有些的士裝有發聲咪錶，
告知你車輛登記號碼及車
費總額。

行動不便的人士及輪椅使
用者

在公共交通交匯處內、輕
鐵月台及一些巴士站上排
隊候車時，你可排在輪候
隊伍最前而地上設有黃色
國際暢通易達標誌的位置
上，以方便上車。

登上巴士或輕鐵後，你應
用適合的鎖定裝置把輪椅
固定在輪椅停放處，及可
選擇坐在最近的優先座 
（如有）。

乘搭的士 （包括可供輪椅
上落的的士） 時，你的拐
杖及輪椅可獲免收附加費。

聽障人士

巴士報站系統的顯示屏會
告知你下一站的名稱。

特別交通服務

未能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
殘疾人士，可使用復康巴
士服務。復康巴士提供全
港性的運輸服務，接送行
動不便的殘疾人士上班、
上學、就診或參加社交及
康樂活動。

殘疾乘客在限制區上落車
證明書

行動不便人士或視障人士
只要不會對其他道路使用
者構成危險或造成重大阻
礙的情況下，可給一份填
妥的「殘疾乘客在限制區
上落車證明書」給的士、
私家車、私家小巴或私家
巴士的司機，要求司機在
限制區（快速公路和全日
「不准停車」限制區除外）
上落車。

如你是

‧ 行動不便人士，例如 
輪椅使用者或使用輔助步
行器人士；或

‧ 視障人士，

你可向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轄下機構申請「殘疾乘客
在限制區上落車證明書」。

你可於「殘疾乘客在限制
區上落車證明書」填上每
程的行程資料及車牌號碼
後，交給的士、私家車、
私家小巴或私家巴士的 
司機。


